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奋战一百五十天  造就环境新感受

——我市召开大气和水环境综合整治“150天行动计划”动员大会
近日，市委、市政府召开全市水环境和大气污染防治“150天行动计划”动员大会，会议要求各级坚定信心，标本兼治，务求实效，创新机制，落实责任，通过150天的集中整治，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，提升城市形象，让我市的天更蓝、水更清、山更绿、空气更清新。会议由环保局长王利峰主持，市长王锡南、副市长封晓春出席会议。

王市长说，整治工作一是要坚定治理信心。江阴近几年通过采取河道清淤，清理两岸垃圾、实施农村“两个全面”、截污控源、禁止开山采石、整治窑业、脱硫治理等一系列措施，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。但是，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任务，大家眼光要放长远一些，要坚持不懈，一以贯之抓下去。二是要坚持标本兼治。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水环境治理除了调水、封堵排污口外，还要全面控污截污，确保三年任务两年完成；污染面源治理方面，要搬迁河道两侧养殖场，取缔露天粪坑。大气治理首先解决建筑工地扬尘、尾气，引进符合环保要求的交通工具。三是要务求整治成效。要按照水环境整治、大气防治标准下功夫、下苦功，使水变得更清，大气有明显好转。四是要创新工作机制。要做到环境综合整治属地管理、部门指导、市镇联动、严格考核。五是要严格落实责任。要进一步明确各级、各部门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，把责任落实到主要领导、分管负责人以及每一个镇村、每一家企业，切实改善江阴的环境质量，提升环境保护水平。

副市长封晓春作了大会动员。会议下发了全市水环境整治和大气污染防治“150天行动计划”任务书。

明确责任采取措施落实任务推进工作
――市环保局积极贯彻落实大气和水环境综合整治“150天行动计划”
日前，环保局专门召开工作推进会，贯彻落实全市大气和水环境综合整治“150天行动计划”动员大会精神，全体局领导、各分局局长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。

会议首先由各分局长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对一季度工作完成情况、存在的问题及二季度工作打算进行了汇报，接着各分管领导结合全市大气和水环境综合整治“150天行动计划”动员大会精神和我市环保工作实际，分析了当前全市环保形势，部署了下一阶段工作任务。最后，王利峰局长做了重要讲话。王局长强调：环保局作为牵头部门，一定要把大气和水环境整治这两个150天行动计划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，按照“两个确保、两个提高、一个下降”的目标狠抓落实，强力推进。“两个确保”是确保大气环境质量和水环境质量有明显改善。两个150天行动有没有成效，最终要看环境质量有没有明显好转。近年来，虽然全市在改善环境质量方面做了很多工作，但成效不明显。今年，市委市政府下决心开展这两项整治，就是希望通过150天左右的努力，切实改善环境空气和水环境质量，迎接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召开。“两个提高”是提高污水厂达标排放率和提高电厂脱硫运转率。虽然所有的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和污水处理厂都安装了在线监控装置，实行实时监控，但运行效果仍不理想。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关注，我们一定要加强这两个方面的严查、严控、重罚，切实提高污水厂达标排放率和电厂脱硫运转率。“一个下降”是环境信访量明显下降。要着力通过源头控制、强化现场调查等有效措施努力控制信访隐患，对多次投诉、联名投诉的信访件要进行认真梳理，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的原则，明确责任单位、责任领导和工作人员，实行包案制解决。
环保局邀请专家集中“会诊”重点企业
为进一步提升环保服务发展理念，促进执法和服务有机结合，近日，市环保局创新检查机制，邀请6位专家对全市28家热电厂和37家污水处理厂进行全面检查，并将专家的检查意见及时反馈至有关单位，帮助企业查找问题，提高企业治污设施的运转率。专家检查制度的建立是环保局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，是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的有力保障。
报送：市委政府有关领导
抄送：市环委会成员单位，各镇（街办）书记、镇长（主任）、环保分管镇长、环保所长，开发区、临港新城经发局局长、环保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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